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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据
日前发布的长三角消保委联盟
2021 年上半年投诉统计分析显
示：今年上半年，长三角消保委联
盟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28098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5.16 亿
元。其中，上海市消保委受理投诉
95275件，江苏省消保委受理投诉
96176件，浙江省消保委受理投诉
27805件，安徽省消保委受理投诉
8842件。2021年上半年，长三角
消保委联盟共受理消费者咨询
512592件。

通过对四地消保委受理投诉
情况进行汇总分析，2021年上半
年长三角消费投诉呈现以下五大
热点：

网络购物消费汽车消费投诉
较为突出

2021年上半年，长三角消保
委联盟共受理网络购物消费投诉
54392 件，除了传统的网购投诉
外，直播带货和二手平台交易问题

也较为突出。直播带货投诉问题
主要集中在主播对带货产品功效、
成分、价格优惠等作虚假宣传，消
费者收到货后发现货不对板，甚至
买到“三无”产品。在售后服务方
面，主播、商家、平台互相推卸责
任，平台在消费者遇到消费纠纷时
未能第一时间介入帮助消费者维
权，反而撇清自身关系。二手交易
平台投诉主要集中在商品鱼龙混
杂、真假难辨，消费者买到的商品
与图片描述不符、质量不过关、买
到假货等，且部分二手平台售后渠
道不通畅，导致维权难。

汽车消费投诉主要在质量、捆
绑销售等

2021年上半年，长三角消保
委联盟共受理汽车消费投诉6439
件，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一是
质量问题投诉。传统汽车质量问
题投诉主要集中在发动机、变速器
等主要部件出现质量问题，以及车
身附件及电器投诉。新能源汽车

投诉主要集中于电池续航里程缩
水、老化衰减严重、突然失去动力
等。二是捆绑销售问题，如强制
搭售保险、装潢、按揭等。三是购
车合同争议，经营者提供的格式
合同对双方权利义务约定不明
确，通过格式条款减轻经营者责
任。四是售后服务纠纷，如达到
法定退换车条件4S店不同意退
换、汽车故障多次维修仍无法彻底
解决等。

美容美发服务投诉集中在“黑
医美”机构

2021年上半年，长三角消保
委联盟共受理美容美发服务投诉
5760件。在美容服务类投诉中，
医美服务逐渐成为投诉热点，投诉
问题集中在部分“黑医美”机构未
取得医疗美容机构经营许可，违法
违规开展医疗美容项目，使用假
货、水货针剂和山寨设备，以及医
美机构对美容效果进行夸大宣传，
发布虚假广告，利用低价引流实际

收取高昂费用。同时，美容美发行
业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部分商家
通过诱导性推销使消费者大额充
值，后续消费者因服务效果不理想
退费却以各种理由拒绝。部分商
家倒闭或者变更经营者，导致原卡
无法使用，预付卡余额无法退还消
费者。

教育培训服务投诉主要在作
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

2021年上半年，长三角消保
委联盟共受理教育培训服务投诉
8798件，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培训机构对教师资质等作虚
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二是预付
式消费模式下产生的各种退费纠
纷，常见的情形有消费者因培训
效果不理想、更换老师导致教学
质量不稳定或者因身体健康、居
住地变化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上
课要求退费；培训机构地址搬迁
导致消费者上学不便要求退还剩
余学费；培训机构因经营不善倒闭

或跑路导致退费困难等。部分培
训机构承诺一定时间或课时内可
无理由退款，但消费者要求退款时
却不兑现承诺。

家用电器消费投诉主要在质
量和售后维修问题

2021年上半年，长三角消保
委联盟共受理家用电器类投诉
21776 件，投诉反映的问题主要
有：一是家电存在质量问题，如外
观破损，出现触摸屏不灵、无法启
动等性能故障，消费者买到“三无”
产品等。二是售后维修问题多，维
修后故障重现，多次维修仍没有彻
底解决问题，维修人员收费不合
理，商家与厂家相互推卸责任，消
费者遇到山寨维修点等。除了传
统家电外，新型智能家电也越来越
受到消费者喜爱，如自动炒菜机、
扫地机器人等，相关投诉也逐渐增
多。同时，现在很多智能家电打着
养生、降低血糖等健康概念，但实
际并没有宣传的功效。

本报讯 通讯员宁杰报道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去年1月以
来，长江、太湖流域宣布实施十
年禁渔计划，但总有人为了利益
铤而走险。近日，由湖州南浔区
检察院提起诉讼的秦某某等10
人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附带民
事公益诉讼案在南太湖新区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经审理，法院
支持检察机关全部诉讼请求，当
庭宣判秦某某等10人犯非法捕
捞水产品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一年六个月至拘役三个月不等

刑罚，并责令秦某某等10人承
担全部生态资源修复补偿金共
计86万余元。据悉，该案为“十
年禁渔”以来全省最大的一起非
法捕捞案。

2020年 1月至10月期间，
秦某某等10人购买3艘快艇及
电瓶、逆变器等电鱼工具，交叉
结伙，先后驾驶快艇至京杭大运
河湖嘉申复线和孚漾水域、太湖
内河等禁渔区，采用禁用的电鱼
方式非法捕捞鲢鱼、白鱼等水产
品，共计非法捕捞124次，捕获

渔获物近5990公斤，造成渔业
资源直接损失28万余元。

据了解，和孚漾地处京杭大
运河湖嘉申线，环境优美、水产
丰富，是长三角区域十分重要的
水域。采用电捕鱼这种毁灭性
捕鱼方式，不仅会造成渔业资源
的直接损失，还会导致鱼虾、贝
壳类、藻类、浮游生物等水生生
物死亡，严重破坏水生生物多样
性，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修复
秦某某等人造成的水域生态环
境和渔业资源损害，南浔区检察

院督促公安机关启动生态环境
损害鉴定，后经省淡水研究院评
估，秦某某等需要承担渔业资源
损失三倍的生态资源修复赔偿
金，共计86万余元。

庭审过程中，南浔区检察院
针对秦某某等10人非法捕捞行
为及其破坏渔业资源和水域生
态环境，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应当承担生态修复的民事责任
进行充分举证论证。秦某某等
10人均认罪认罚，对该院举证的
证据无异议，并愿意承担全部生

态资源修复补偿金。
自长江流域“十年禁渔”以

来，南浔区检察院坚持“长江大
保护”理念，积极履行公益诉讼
检察职责，向非法捕捞、生态环
境污染等亮剑，并与苏州市吴江
区检察院共同签署《关于建立吴
江、南浔检察机关一体化发展长
江流域、环太湖流域、大运河流域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协作机制的意
见》，形成了全流域、跨区域保护
公益的强大合力，为服务保障长
江经济带发展贡献检察力量。

本报讯 见习记者金钧胤 通
讯员王晶报道 近日，丽水市青田
县一市民碰上了“冒充领导求帮
忙”这档子事，不过接受过很多反
诈宣传教育、警惕性极高的他，不
仅没有上当受骗，反倒联手警方霸
气冻结对方账户97万元！这到底
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7月15日，青田县的叶先生微
信收到一条好友验证信息，因对方
自称是某领导，便添加了“领导”开
始交流。

该“领导”先是对叶先生所在
的企业经营、疫情防护等工作表示
了关心，并说这段时间会组织对部
分企业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希望叶
先生有什么困难与问题及时向其
反馈，可以帮助其快速解决。

“领导”收到了叶先生及时回
复与感谢信息，但他不知道的是，
微信这头的叶先生平常接受过很
多反诈宣传教育，感觉到自己正在
遭遇诈骗，第一时间向110指挥中
心反映情况。青田县公安局数据
中心接到举报线索后，反诈民警立
即联系叶先生，先和对方保持联
系，等待“领导”下一步“常规操
作”。叶先生与反诈民警相互配
合，守株待兔。

果不其然，14时29分，“领导”
发信息给叶先生，称自己正陪同领导
在基层单位指导工作，并提出急需转
一笔钱给亲戚公司周转，但不方便用
自己的名义，希望能把钱转到叶先生
的账户，由叶先生帮忙转出。

“我这有可以先转款。”叶先生
这句话可把对方乐坏了，对方试探
询问能否转账87万元，叶先生答应
后，立即收到了对方发来的银行账
户信息。

假领导已成功入套，反诈民警
随即对该账户进行紧急冻结，而就
在冻结生效的前几分钟，该账户入
账97万元，犯罪分子对这笔款项的
部分资金进行分流操作，转至另外
两个账户，获知分流账户后，反诈
民警立即对相应账户采取了紧急
冻结措施，并对该笔入账资金开展
进一步调查。

经查，这笔资金来自一名福建
的受害者，他被同样“冒充领导”的
诈骗方式骗取了97万元，该案已由
福建警方立案。

叶先生极强的反诈意识，不仅
保障了自己的财产安全，还帮助他
人挽回巨额损失，并帮助警方掌握
犯罪分子信息，为打击犯罪团伙贡
献了力量。

向破坏水生生物多样性行为亮剑

“十年禁渔”后
全省最大非法捕捞案宣判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消保委联盟受理投诉22.8万余件

呈现五大投诉热点 直播带货问题突出

炎炎夏日防溺水
假领导“偷鸡不成”
还“损失”97万

进一步明确
市场禁入类型

本报讯 记者胡翀报道 在
钱塘江禁渔期间，一些不法分子
将“黑手”伸向了鳗鱼苗、野生鳜
鱼等珍贵鱼种。为了打击这些
非法捕捞行为，杭州警方部署开
展了“剑锋4号”专项行动，并于
日前通报了行动取得的阶段性
成效——全市公安机关共破获
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83起，采
取刑事强制措施150余人，查扣

“密网”“电杆”等非法捕捞器具
170余件。

为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保护浙江“八大水系”
生物多样性。今年以来，杭州警
方积极联动市农业农村局等行

政主管单位，紧盯重点地区、重
点水域、农贸市场、地下渔场不
放，开展了一系列联合执法和统
一行动，对非法捕捞鳗鱼苗、电
捕鱼、乱捕鱼等非法行为进行查
处。

在禁渔期禁渔区内严厉打
击“电、毒、炸”等非法捕捞犯罪
活动。特别是针对近期钱塘江
流域江鳗洄游时节容易引发非
法捕捞犯罪特点，研究制定具有
针对性打击方案。

鳗鱼，一直以来是杭城百姓
餐桌上的滋补佳品，其苗种也被
列为钱塘江珍贵鱼类资源。每年
的2月至4月，是钱塘江鳗鱼苗洄

游的高峰期，也是非法捕捞鳗鱼
苗违法犯罪活动的活跃期。

今年2月初，杭州警方在工
作中发现，钱塘江边有人使用

“密网”在非法捕捞鳗鱼苗。针
对该情况，杭州警方立即成立专
案组，对辖区内非法捕捞鳗鱼苗
情况开展调查。

经进一步侦查，专案组民警
发现，贵州籍肖某纠集了一些亲
戚、朋友，长年盘踞在钱塘江边，
平时以打零工为生。等到每年
鳗鱼苗洄游季节，肖某等人就以
拉网的方式，在钱塘江水域大肆
非法捕捞鳗鱼苗，以牟取不法利
益。

今年2月25日、4月28日凌
晨，杭州警方组织150余名精干
警力，会同农业农村部门，对两
个非法捕捞鳗鱼苗团伙分两次
开展统一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
人员 51 名，现场查获鳗鱼苗
3600余尾，缴获“密网”90余张，
船只6艘。截至目前，该犯罪团
伙已被杭州警方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40人。

除此以外，专项行动期间，
杭州警方调动各分县（市）局环
食药大队、派出所防区网格员
与社会力量，在重点时段、重点
水域，加强日常巡查力度，还破
获了章某某等人在萧山进化、

戴村等地水域，使用电瓶、逆变
器、电捕网兜等工具非法进行
电捕鱼案；使用禁用工具在千
岛湖水域疯狂盗捕野生鱼种案
等一批案件。渔政部门没收违
法捕捞渔获物460余公斤，清理
取缔涉渔三无船舶70余艘、“绝
户网”等违规网具 7390 余张
（顶）。

警方呼吁：每年3月1日至6
月30日，钱塘江流域干流和重要
支流是禁渔期，禁止进行一切捕
捞作业。为保护渔业资源，请广
大市民杜绝使用“电、毒、炸”等破
坏性方式和“绝户网”“电杆”等破
坏性工具进行捕捞作业。

非法捕捞鳗鱼苗3600余尾
杭州警方开展“剑锋4号”专项行动进行打击

炎炎夏日，台州市路桥区公安分局螺
洋派出所积极做好防范溺水工作。一方
面在水库、河道等处安装警示标牌并设置

救生设施，另一方面落实开展常态化巡
河。图为近日螺洋派出所民警正在山塘
水库安装警示牌。 通讯员蒋友青 摄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
道 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对外
公布了一批教育培训领域广
告违法典型案例。今年全省
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执法
监管力度，依法查处了一批教
育培训领域广告违法案件。
此次公布的10件典型案例，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违法广告公告制度》等规定，
分别涉及虚假误导、明示暗示
教育培训效果、极限词使用、
利用受益者形象或名义做推
荐证明等多种违法情形。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各广告主、广告经
营者、广告发布者引以为戒、
严格自律，依法做好广告审查
发布工作，自觉遏制违法广
告；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加以甄
别防范、监督举报。消费者遇
到涉嫌虚假违法广告的情况，
可通过拨打12345热线和浙江
政务服务网（浙里办 APP）平
台，向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具体
有：

杭州学峰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发布虚假广告案。当事人
为提高跨境电商培训课程销
售，通过互联网平台投放招生
引流广告，并在互联网平台上
以 试 听 公 开 课 形 式 推 广 销
售。引流广告中，宣传“报名
优惠存在名额限制”“0基础小
白也能月入 30000+”等虚假
内容，在试听课中虚构“学员
成功案例”、讲师头衔、培训效
果。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广
告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的规
定，属于发布虚假广告行为。
根据《广告法》相关规定，2021
年 4月，杭州市市场监管局钱
塘新区分局作出行政处罚，责
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消除影
响，并处罚款20万元。

浙江启圣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衢州思棫广告有限公司发
布违法广告案。衢州思棫广
告有限公司为浙江启圣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涉及制作并在
广告主户外电子显示展屏发

布含有“启圣教育 新高考升
学规划研究中心……签约包
录取”等内容的广告，其中“签
约包录取”属于对升学、通过
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
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
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
性承诺内容，当事人的行为违
反了《广告法》第二十四条相
关规定。根据《广告法》相关
规定，2021 年 5 月，衢州市市
场监管局作出行政处罚，责令
停止发布违法广告，并各处罚
款10万元。

临海市杜桥镇睿启培训学
校 有 限 公 司 发 布 违 法 广 告
案。当事人招揽生源，提高其
暑假班业绩，在自营公众号上
发布含有“年培训达 12000＋
人次，临海第一”等内容的广
告，其中“临海第一”构成极限
词用语。当事人的行为违反
了《广告法》第九条第（三）项
的规定，属于发布违法广告行
为。根据《广告法》规定，2021
年 4月，临海市市场监管局作
出行政处罚，处罚款7万元。

此外，还有 6 起案例都属
于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
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诺违
法行为：义乌市稠城学才校外
教育辅导站发布违法广告案，
当事人被责令停止发布违法
广告，并处罚款2万元；杭州天
舞社华翎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发布违法广告案，当事人被责
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消除影
响，并处罚款1.8 万元；义乌市
孔文文化创意工作室发布违
法广告案，当事人被责令停止
发布违法广告，并处罚款 1.5
万元；建德市承翰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发布违法广告案，当事
人被处罚款 10038 元；宁波助
学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发
布违法广告案，当事人被责令
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消除影
响，并处罚款1万元；宁波市鄞
州区阿米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发布违法广告案，当事人被责
令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消除影
响，并处罚款1万元。

虚假误导、使用极限词用语……

我省公布一批
教育培训领域

广告违法典型案件

名称：《证 券 市 场 禁
入规定》

发布机构：证监会
实施时间：2021 年 7

月
主要内容：
中 国 证 券 监 督 管 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以
下统称执法单位）对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或者中国
证 监 会 有 关 规 定 的 有 关
责 任 人 员 采 取 证 券 市 场
禁入措施。

执 法 单 位 可 以 采 取
的市场禁入种类：不得从
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
务，不得担任证券发行人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得在证券交易场
所交易证券。

被 采 取 本 规 定 证 券
市场禁入措施的人员，在
禁入期间内，除不得继续
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
证 券 服 务 业 务 或 者 担 任
原证券发行人的董事、监
事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职 务
外，也不得在其他任何机
构中从事证券业务、证券
服 务 业 务 或 者 担 任 其 他
证 券 发 行 人 的 董 事 、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被 采 取 本 规 定 证 券
市场禁入措施的人员，应
当 在 收 到 证 券 市 场 禁 入
决 定 后 立 即 停 止 从 事 证

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或
者 停 止 履 行 证 券 发 行 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并由其所在机构
按 规 定 的 程 序 解 除 其 被
禁止担任的职务。

被 采 取 本 规 定 证 券
市场禁入措施的人员，在
禁入期间内，不得直接或
者以化名、借他人名义在
证 券 交 易 场 所 交 易 上 市
或者挂牌的所有证券。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或 者 中 国 证 监 会 有 关 规
定，情节严重的，可以对
有 关 责 任 人 员 采 取 3 年
以 上 5 年 以 下 的 证 券 市
场禁入措施；行为恶劣、
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
严 重 损 害 投 资 者 利 益 或
者 在 重 大 违 法 活 动 中 起
主 要 作 用 等 情 节 较 为 严
重的，可以对有关责任人
员 采 取 6 年 以 上 10 年 以
下的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在 报 送 或 者 公 开 披
露的材料中，隐瞒、编造
或者篡改重要事实、重要
财 务 数 据 或 者 其 他 重 要
信息，可以对有关责任人
员 终 身 采 取 证 券 市 场 禁
入措施。

执 法 单 位 依 法 宣 布
个 人 或 者 单 位 的 直 接 责
任 人 员 为 期 货 市 场 禁 止
进入者的，可以参照本规
定执行。

记者程雪整理


